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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也着手建立农村社会

保障制度，进入21世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救助在农

村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尽管20世纪90

年代初，国家出台了一些医疗卫生政策，如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

度、开展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实施农村“三项建设”和乡村卫生

组织一体化管理等。但是，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

难和问题，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如何解

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不仅仅是我国所面临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

国家和我国一样存在这些问题。因此，了解国外农村医疗保障的

制度模式、管理方式和社会救助水平等，将对我国农村医疗保障

和社会救助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国外农村医疗保障的基本模式

在发达国家，医疗保障一般是采取城乡一体化的模式。而在

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关注穷人的利益，二者追求的都是普遍覆

盖的效果。这里，我们以发达国家日本和发展中国家印度为例

来说明。

1.日本的“国民医疗保险”

上世纪中叶，日本政府加大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人口骤降，

暴露出来的农业人口医疗保障问题同目前中国农村医疗保障情况

颇有相似之处。日本政府和地方互助组织只用了大约50多年时

间，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从而彻底解决了农

业人口面临的医疗社会保障难题。

日本农民普遍享有国民健康保险，城乡之间差别不大，但

地域之间存在差异。日本农民医疗保险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

补助，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助个人交纳少部分保险

费。以农业人口为主要对象的医疗保险组织得到政府的补助数

额最大，占支出的 50%，其他组织约 16% 左右。补贴资金的

来源是，中央政府占二分之一，县政府及县以下的镇村政府各

占四分之一。个人交付的医疗保险基金是以户收取的，平均每

户每年为l17388日元(1990年)，约1000美元，被保险者凭医

疗证可自由选择医疗保险的合同医院就医。由于农户个体经营

者等无固定收入，因此他们须每月定期到当地的社会保障事务

所缴纳国民医疗保险费，其征缴办法不同于“受雇者保险”第

二、三类参保者（可事先强制性地从工资中扣除医疗保险费的

做法)。农民的健康保险也由政府、农协健康保险组织和农民

个人三方负担。

另外，针对偏僻地区，日本还制定了“赤脚医生”培养制

度。由于目前日本还有 1000 个左右的无医疗地区，由于没有

愿意在农村偏僻地区服务的“赤脚医生”，这些地区的居民不

能及时方便地得到医疗服务，所以叫“有保险、无医疗”。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多年以前，各地政府共同出资办起了一所

“自治医科大学”，培养能在农村和偏僻地区工作的医生。学生

读书期间的学费由各地财政承担，但学生毕业后必须按要求到

农村服务9年，其中5年在偏僻地区，服役期间享受地方公务

员待遇。

2.印度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1949年印度通过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享受免

费医疗。免费医疗服务主要由公共医疗体系和农村医疗网提供。

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包括国家级医院、邦（州）级医院、地区级医

院、县级医院和乡级医院五个层次。农村医疗网络由保健站（Sub

Center）、初级保健中心（Primary  Health Center）和社区保健中

心（Community Heath  Center），三级构成。在这些公立医疗机

构中，印度农民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并且印度政府规定每

10万名农村居民配备1个社区卫生中心，中心一般有30张左右病

床和4名医生，并配有较完善的检查设备等。此外，每个地区通

常还有2到3个地区医院，社区卫生中心无法治疗的患者都被送

到这里。印度的农村医疗架构设计照顾到了各个层面，减轻了农

村家庭的经济负担。

另外，印度还存在私人医疗保险制度。由于提供免费医疗服

务，公立医院负担较重，印度政府也鼓励发展私立医院，作为公

立医院的一个有机补充。市场化运作的私立医院大多条件较好，

这样就使一些比较富裕农民自然地“分流”到私立医院。

二、国外农村医疗保障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增加卫生财政投入，扩大医保覆盖面

我国之所以将社会保障在城乡间分开进行，这是由特殊的二

元经济社会结构、城市化进程，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国外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李明珠　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 城乡一体化及普遍覆盖、对贫困者或低收入群体予以特殊照顾、探索一种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新路子，这是国

外农村医疗保障的有益经验。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过度性的产物，城乡统筹及普遍覆盖是最终目标；我国应构

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医保覆盖面；医疗保障要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责任，并以社区医疗服务的提供作

为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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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过去20年医疗保险改革选择的是建立市场主导型的医疗保险

模式。政府投入主要用于补贴医院，在医疗保险方面并没有出资。

然而，这种制度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虽然我们也有医疗救助，

但并没有针对老人、穷人等弱势群体的一种特别的医疗卫生保障

体系。而现有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只是针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等人员，大多数人在发生疾病的情况下，没有相应的社

会保障体系可以给予帮助。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

医疗卫生体制公平性的评估中，我国在“筹资贡献公平性”这一

指标上排名第188位。

我国农村早期的合作医疗是一种国家动员下的强制性的集体

福利，现行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也只是一种探索性的过度形式而

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融入城市医疗保障这个大体系之中是大

势所趋。因此，惟有借鉴国际经验，科学准确地进行整体制度设

计，实行城乡统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医疗保障覆盖面低的

问题。

2.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医疗制度是构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的有效模式

日本、德国、墨西哥、印度等国通过不同机制在不同程度上

解决了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的经验表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可以是多种形式和多层次的，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借鉴这些国家

的经验，基于我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过低的现实，应

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一层次是基本医疗保障。通过一种正式的医疗保障制度中

国不同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不同的农村医疗保障模式安

排，保证广大农民能享有基本医疗权益；第二层次是补充医疗保

障。可以以新型合作医疗为核心，鼓励农民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医

疗保障问题，如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协会等为会员集体

投保，为农民看病提供基本保障外的补充；第三层次是建立农村

医疗救助制度，为农民大病医疗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提供保

障。医疗救助的方式有很多，根据我国当前农村的情况，主要可

采取减免贫困农民医疗费和合作医疗缴费、给予超过一定数额医

疗费的重病农民适当的一次性补偿等形式。

3.政府应在农民医疗保障尤其是资金筹集中承担主要责任

德国、印度、墨西哥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政府参与，既参与管理，又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医疗保障是

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这就要求政府给予适当

的投入和支持。政府的参与是上述国家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得

以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农民收入及消

费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对医疗服务消费的支付能力相对较

低，所以除了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都通过各种方式对农民参

加医疗保障给予资助和补贴，尤其是泰国、韩国等发展中国家

政府在农民医疗保障中特别是资金筹集中承担了较大责任乃

至主要责任，甚至马来西亚政府还承担了全部责任。美国虽然

对一般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几乎不给予补贴，但对贫困农

民参加医疗保障给予了财政补贴甚至全部免费。因此，在农村

医疗保障建立中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要承担较

大的资金筹集责任，这也是由医疗保障一定程度上的公共产

品性质以及政府应该注重社会公平的社会责任所决定的。目

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非常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缺乏政府的支持尤其是财政资金的支持。因此，强化政府的

支持，对于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特别是目前正在逐步实

施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国外的经

验也告诉我们，医疗保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私人产品，受益者

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也不是无限的。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都在探索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基本上都半途

夭折或不了了之，这与政府投入和补贴不足有很大关系，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也和政府增加了投入

和补贴力度有很大关系。

4.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法工作

在多元市场体制下，政府必须定位于制定和完善公共服务的

市场规则。例如泰国在2001年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于2002年颁布

了《国民健康保险法》。赋予该项计划的权威性，这为以后该计

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至今，这项全民医疗服务计划得到了有效

实施。目前，我国合作医疗只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

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缺乏具体的用

于指导实践的法

律法规。因此国家应制定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法规，以规定

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办法和相关合作医疗保险组织、村级合作医

疗站的组建方法及其职能等国家应该通过相关的比较高层级的立

法文件，对保障人权做全面的、具体的规范，对农民参与社会保

险予以严格的乃至于是强制性的规定，最好是能够像其他国家一

样做到强制参保，当然这项规定必须建立在不加重农民负担的前

提之下，所以就更加要通过立法发挥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

的作用，以从长远上解决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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